
随着微信、 微博、 抖音等社

交平台的兴起， 网民发声越来越

容易， 也给网络诽谤创造了便利

条件。 由于行为成本低、 维权难

度大等负面因素， 使得这类行为

日益猖獗。 为此， 全国政协委

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呼吁： 遏

制网络诽谤犯罪， 正确引导网络

行为。 （3 月 11 日人民政协网）

造谣者键盘一敲， 信谣者随

手一转， 给受害人带来的， 很可

能是被“社会性死亡” 的风险。

去年发生的“女子取快递遭诽谤

案”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互联网

传播模式下， 人人都有麦克风，

造谣者的造谣成本很低， 受害人

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 却呈几

何级数增长。 这是严重不公平

的， 网络不该成为违法者的乐

土， 谣言不仅止于智者， 更要止

于法律。

在民事层面， 新出台的 《民

法典》 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名誉权。 但在实践中， 受害

者维权成本很高， 得到的赔偿往

往却很少。 而且， 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 如果达到“情节严重” 的

标准， 事实上已经涉嫌构成诽谤

罪。 所谓“情节严重”， 根据 8

年前的两高解释， 主要是大家熟

悉的点击五千次以上或者转发五

百次以上。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 诽谤罪

“告诉的才处理”， 除非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可是， 刑

事自诉没有证据是不行的， 网络

平台一般不会配合公民维权取

证， 这导致大量本应受到刑罚处

罚的网络诽谤行为， 根本得不到

惩处， 违法成本极低。

“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 闹

得沸沸扬扬之后， 刑事自诉才被

立案， 最后是检察机关建议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终于推动刑事自

诉转为公诉。 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五

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 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点名“女子取

快递遭诽谤案”， 要求加大惩治网

络违法犯罪， 降低公民维权成本。

的确，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自由在

任何空间都应该有界限， 诽谤是严

重危害他人人格权及社会秩序的行

为， 情节严重的， 理应受到刑罚处

罚。 惟其如此， 网络才能成为守法

者的网上家园。

因为网络的隐蔽性、 违法成本

低、 查处困难等原因， 近年来， 网

络诽谤违法犯罪仍在不断增多， 需

要完善打击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体

系， 加大网络诽谤行为的打击力

度。 特别是， 要压实网络平台监管

责任， 强化网络平台的实名制管

理， 设置平台配合公民维权取证的

义务， 严惩平台追求流量放任网络

诽谤行为。

司法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群众

身边， 每一起案件都连着民心， 对

涉案人及其家庭来说都是“天大

的案件”。 回应公民在网络社会的

法律保护需求， 提高造谣者的造

谣成本， 降低公民的维权成本， 让

公诉不再无门， 让自诉不再困难，

遏制网络诽谤犯罪， 需要法律更给

力。

近日， 不少消费者反映， 春

节假期结束以来， 自己的快递不

是被直接放在门口， 就是未经同

意便放在了小区周边的快递箱或

驿站中，丢件时有发生、取件极为

不便。 关系用户体验的“最后百

米” 送货上门服务为何成了困扰

消费者的烦心事？ 记者展开了调

查。 （3 月 13 日 《法治日报》）

翻看近些年有关快递被“门

口” 签收的新闻报道， 还有一些

其他问题。 如“快递在驿站凭取

货码可取”“快递放在小区门口超

市了”“10 分钟内取，不然就拿走

了”……在某投诉平台中，针对快

递企业的投诉量超过 20 万条，许

多客户反映快递员没有送货上

门。业内人士表示，这些问题在全

国具有普遍性， 已成为困扰行业

的“老大难” 问题。

之所以出现快递被“门口”

签收， 或者是因为客户在家时间

与快递员上门时间不匹配， 一些

客户也默认了代签收， 使得代签

收成为不规范常态； 或者是快递

公司有考核要求， 快递员为保证

速度， 只能将快件放置在客户家

门口、小区超市或快递柜内；或者

是小区出于安全考虑， 单元楼不

允许快递员进入，派件效率低、数

量少且大件物品无法搬运。

《快递暂行条例》 明确规

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

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 收件人

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并告知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 这就

是说， 快递员未经收件人允许， 就

自己代签或随意将快件放到其他地

方， 不仅是违约行为更是违法行

为。 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即使收

件人同意代签收， 代签人也应签本

人姓名并注明， 而不是收件人的姓

名或签收人是“门口”。 显然， 这

种行为是虚假签收， 也属于违法行

为。

送货上门的快递总被“门口”

签收， 说明快递行业深层的问题依

然存在。 消费升级了，物流更快了，

“最后百米” 送货上门服务也得跟

上。 快递行业要从打“价格战”转变

为“比拼服务质量”，通过优化考核

制度、规范服务操作、加强快递员培

训， 以及针对虚假签收等行为建立

追责机制，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服

务体验。相关部门要完善政策法规，

让快递行业摆脱电商平台的“捆

绑”， 同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确

保制度执行不打折扣。

此外， 社区物业也应支持快递

行业， 通过开展合作， 设置统一收

货点、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允许快

递员进入单元楼送货， 增加对快递

服务的监督。 对消费者来说， 要避

免快递被“门口” 签收， 可在寄递

附言中注明有关提示， 也可为后续

投诉维权提供依据。

自 3 月 1 日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正式?行以来， 浙江、

广东、 宁夏、 贵州等多地密集出

现首例催收非法债务罪诉讼案

件， 其中， 广东肇庆市端州区人

民法院作出了首个“催收非法债

务罪” 判例。 3 月 5 日， 端州法

院对一起催收非法债务罪案进行

公开宣判， 被告人黎某等 4 人因

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8 个月至 6 个月不

等， 并处罚金 。 （ 3 月 11 日

《第一财经》）

随着科技信息技术发达， 网

络借贷平台的线上贷款花样繁

多， 陷阱和隐患也比较多。 不可

否认， 网络借贷手续十分简便，

放款速度又快， 确实能够缓解一

部分急需资金民众的燃眉之急。

但随之而来的风险也显而易见，

比如利滚利的高利贷陷阱， 让借

款人不堪重负； 特别是“暴力催

债” “侮辱式催收” 等非法现象

又让借款人不堪其扰， 生活和工

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因无力偿

还高额的本息， 或难以忍受“暴

力催债” 无休止的骚扰， 导致了

很多悲剧发生。 由于此前没有明

确的法律规定和约束， 司法机关

打击有时也缺乏法律依据。 因

此， “暴力催债” 入刑的呼声日

益高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正式?行， 正是回应民众的关?

和呼声， 对精准打击和铲除这一

社会“恶瘤”， 有着十分积极的

意义。

根据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新增第 293条之一规定， 有下?情

形之一， 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

法债务，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的方

法的；(二)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

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吓、跟踪、

骚扰他人的。 2月 26日，《两高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

名的补充规定 (七)》 中明确第 293

条之一相应的罪名为“催收非法债

务罪”，至此， 该罪名被正式?入刑

法。 端州法院作出首个“催收非法

债务罪” 判例， 可以说， 打响了惩

治相关犯罪行为的“第一枪”。

其实， 此前很多被起诉的“暴

力催债” 案例， 警方或检察院指控

的罪名是寻衅滋事、 非法侵入住宅

等罪名， 这意味着， 相关催收非法

债务的行为，即便是在《刑法修正案

(十一)》 之前， 本身也可能涉嫌犯

罪。 而《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催收

非法债务罪名确定后， 则有利于更

精准地打击“暴力催债”等催收非法

债务犯罪， 让一部分因之前法律空

白而逃避打击的不法人员， 也将受

到法律严惩。此外，如果在催收非法

债务之外，还有其他犯罪行为，比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绑架等，有可能

数罪并罚，如果犯罪行为出现重合，

一般是择重罪予以处罚。

“暴力催债” 入刑首个判例，

警示网络借贷平台应当摈弃“暴力

催债” 等下三滥催收的做法， 并严

格审查， 不向未成年人或明显无偿

还能力的人借贷， 以避免不必要的

债务纠纷。

B6 读者呼声

“暴力催债”理应重拳打击

“门口”不该成为快递签收处

遏制网络诽谤，需要法律更给力

□丁家发

□付 彪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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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欠债不还、 恶意失信已成为社

会的一个毒瘤。” 专家建议， 优化征
信体系建设， 加大对失信人员惩戒力

度， “降低恶意失信人员 （老赖） 的
入刑门槛”。 近年来， 失信现象增多，

完善诚信体系建设成为很多两会代表

和委员的建议。

（3 ? 10 ? 《新京报》）

百家讲：

为了破解民事裁决 “执行难 ”，

最高法曾下发 “限高令”， 以法律手
段督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还款义务，

并接受群众举报， 依靠申请执行人提
供线索， 及时对被执行人进行调查，

采取拘留等强制手段敦促其履行法律

义务。 然而， 从执行情况来看， 显然
不尽人意 。 法院对 “老赖 ” 采取拘

传、 查封、 扣押、 冻结等强制手段，

效果有限， 仅靠一纸 “限高令”， 无

疑是隔靴搔痒， 对 “老赖” 震摄力不
大 。 同样 ， 对 “老赖 ” 进行失信惩

戒， 也收效不大。 可见， 只有将 “老
赖” 入刑， 才能破解 “执行难”。

降低 “老赖” 入刑门槛， 有助于

破解 “执行难”。 首先， 应从提高法

院的执行力入手， 严把传讯、 查封、

扣押、 冻结、 拘留等各个环节， 不能

让 “强制执行” 形同虚设， 甚至沦为
“老赖” 的 “避风港”。 同时， 政府及

相关部门， 应多办实事好事， 少做表

面文章， 切实担负起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社会责任。 特别是， 应严格执

行 《刑法修正案 (? )? 相关法条 ，

对于那些有能力却拒不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的 “老赖”， 一律以拒不执行判

决、 裁定罪追究刑责， 从重量刑， 提
高 “老赖” 违法成本。

———张连洲

“痰”：

这段时间， 短视频平台投放了很

多在线教育机构的广告， 这些广告大
多针对小学低年级语文、 数学、 英语

的辅导， 价格 8-40 元不等， 有的还
请名人站台， 宣称为了抢占市场， 低

价辅导是培训机构送给家长们的福

利。 （3 ? 12 ? 《中国青年报》）

百家讲：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在线教育平

台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有部分在线
教育平台不怎么重视教学品质和授课

效果， 却一味追求广告营销， 通过话
术造成家长焦虑， 无疑严重偏离了教

育规律和教育目的。 事实上， “群演

名师” 的闹剧， 已经涉嫌违法。 《广
告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 教育、 培训

广告不得利用教育机构、 行业协会、

专业人士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 证

明。 “群演” 虽然不是真的 “名师”，

但却涉嫌利用 “专业人士的名义或者
形象”。

对网络广告和传统媒体广告的监
管应该是 “一把尺子量到底”。 一方

面， 切实将线上教育纳入监管范围。

由于诸多原因， 在线教育监管面临培
训内容核查难、 培训预收费监管难等

现实问题。 强化日常监管， 继续抓好
线上机构备案审查工作， 通过严格审

查把好入口关； 另一方面， 动态更新

黑白名单， 建立监督举报平台， 广泛
接受各方监督。 严查严处培训机构违

法违规行为， 并通过多种渠道曝光，

形成警示震慑， 引导培训机构规范经

营。 惟其如此， 才能以儆效尤， 引导

在线教育行业健康发展。

———吴学安

百家讲“痰”

本版长期向读者征稿， 稿件字数不限。

来稿要求内容真实、 寓理于事； 也可以是作者对某一社会现象或

问题发表的观点和建议， 我们将每周刊登在本版。

来稿请发送 e-mail 至： kokomi621@sohu.com。

征稿启事

www.shfzb.com.cn

一针见“脓”

一家之“盐”

金玉良言

资料图片


